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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011     证券简称: 华能国际    公告编号: 2023-031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华能山东如意（香港）能源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山东公司本次担保的主债权为债权人

财资公司与香港能源公司签订的《贷款协议之补充协议》项下发生的 1.6 亿美元债

权的 50%部分。山东公司已实际为香港能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0（不包括本次

担保金额）。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况。 

 本次担保的被担保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敬请投资者关注本次担保风险。 

 

一、释义 

 

1、 “本公司”或“华能国际”指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 “山东公司”指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 

3、 “香港能源公司”指华能山东如意（香港）能源有限公司。 

4、 “财资公司”指中国华能集团香港财资管理有限公司。 

5、 “济宁城投”指济宁城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 “本次担保”指山东公司将根据《保证合同》及《确认函》的条款和条件，为香

港能源公司的0.8亿美元借款提供担保。 

7、 “《保证合同》”指山东公司与财资公司于2020年3月24日签署的《华能山东发

电有限公司与中国华能集团香港财资管理有限公司之保证合同》。 

8、 “《确认函》” 指山东公司与财资公司于2023年4月25日签署的《<保证合同>之

确认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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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元”指如无特别说明，人民币元。 

 

二、担保情况概述 

 

香港能源公司与财资公司于2020年3月24日签署了贷款协议，约定财资公司向香港

能源公司提供不超过2亿美元借款，借款期限为3年。山东公司于同日与财资公司签署

了《保证合同》，约定山东公司为香港能源公司上述贷款协议项下发生的不超过2亿美

元债权的50%部分（即不超过1亿美元）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截至2023年3月，上述2亿美元借款余额为1.6亿美元。香港能源公司已与财资公司

签署了《贷款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对财资公司向香港能源公司提供的上述1.6亿美元

借款展期一年。2023年4月25日，山东公司与财资公司签署《确认函》，约定山东公司

为香港能源公司上述1.6亿美元债权的50%部分（即0.8亿美元）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香港能源公司另一股东承担《贷款协议之补充协议》项下剩余50%债务的保

证责任。 

 

根据适用法律的相关规定，本次担保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香港能源公司设立于2014年5月，山东公司和济宁城投各自在香港的全资子公司各

持有香港能源公司50%股权。香港能源公司注册地址为香港，经营范围为电力（热力）

项目的开发、投资、建设、管理、煤炭、交通运输、相关产业的投资；从事投资公司

的业务。截至2022年12月31日，香港能源公司财务报表的资产总额148.37亿元、负债总

额110.85亿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72.63亿元、流动负债总额40.32亿元）、资产净额37.52

亿元、营业收入57.28亿元、净利润5.81亿元。截至2023年3月31日，香港能源公司未经

审计的资产总额137.73亿元、负债总额106.91亿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71.32亿元、流动

负债总额37.28亿元）、资产净额30.82亿元、营业收入10.57亿元、净利润1.57亿元。 

 

四、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根据《保证合同》及《确认函》，本次担保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所担保的

主债权为债权人财资公司与香港能源公司签订的《贷款协议之补充协议》项下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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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亿美元债权的50%部分，保证期间为自《保证合同》签署之日起至被担保债务履行

期届满之日起三年。香港能源公司另一股东承担贷款协议之补充协议项下剩余50%债务

的保证责任。 

 

五、本次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为确保华能山东如意（巴基斯坦）能源（私人）有限公司（“巴基斯坦公司”）流

动资金安全、满足其日常经营所需，由巴基斯坦公司母公司-香港能源公司与财资公司

签订1.6亿美元贷款补充协议，约定该等1.6亿美元贷款按原条件展期1年，继续由山东

公司和济宁城投按持股比例向财资公司提供担保。公司董事会认为，香港能源公司能

够按期归还上述贷款，山东公司本次担保整体风险较小。本次担保不会对本公司的财

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本次担保的审议程序 

 

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2023年4月25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山东公司

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公司独立董事徐孟洲、刘吉臻、徐海锋、张先治、夏清对本次担保发表独立意

见认为：（1）公司董事会关于该笔担保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和（2）该笔担保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符合《公司章

程》和公司股票上市地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关于对外担保的要求，对公司

及全体股东是公平的，符合公司利益。 

 

本次担保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合计约为87.23亿元，约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的6.89%。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约

为68.39亿元，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的5.40%。本公司不存在逾

期担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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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3、《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与中国华能集团香港财资管理有限公司之保证合同》及

《<保证合同>之确认函》； 

4、香港能源公司成立证明。 

 

特此公告。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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